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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6〕22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0459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孙雪梅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缓解医疗损害鉴定送鉴难的建议”的代表建

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代表建议内容，就

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、缓解医疗损害鉴定送鉴难等相关事宜与

市卫生健康委、市高级法院多次商议，并开展调研座谈，召开代表

建议办理工作会议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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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答复意见

针对医疗损害鉴定送鉴难等问题，我局与市卫生健康委、市高

级法院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：一是积极推动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

库。围绕当前医疗损害鉴定专家资源整合不足导致送鉴难等问题，

我局联合市司法鉴定协会召集所有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机构负责人召

开座谈会，研究分析问题根源，并采取相应措施。我局与市卫生健

康委、市高级法院三方就推进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共享机制建设、

促进两类鉴定协同发展开展多轮研讨，结合实践就专家入库标准、

调用机制、动态调整等内容提出具体建议。三方多次商议推进相关

协作机制的起草修改工作。相关协作机制以“通过整合三方现有的

专家资源，建立统一、规范、公开、透明的市级医疗损害鉴定专家

共享库，实现专家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”为目标，以“共建

共享、统一标准、规范管理、动态调整、保障公正、便捷使用”为

原则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，实现专家资源共享。二是持续规范

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活动。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机制，

提升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专业能力，我局积极开展标准化建设，

组织法医临床、法医病理专家制定《关于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指引》，

对“分析说明”作出“应采用适当、有效的方法，做到依据充分、

评价客观、逻辑清晰、重点突出、层次分明”的指引；对“医疗过

错的证明过程”“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

和原因力大小的评定”等方面均作出具体指引。我局还在行业内开

展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专项督导活动，针对性破解难点问题，检查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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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机构是否按照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第十四条、十五条规定对委

托鉴定事项、鉴定材料等方面进行审查，进一步规范鉴定受理、鉴

定实施、意见书出具等各环节。三是逐步推动医疗损害鉴定“双轨

制”融合。市司法鉴定协会与市医学会加强业务交流，建立业务联

合培训机制，对于新诊疗技术等前沿医学以及法医临床技术手段，

及时通过业务研讨、案例分析等方式共享共用。市司法鉴定协会联

合市医学会开展典型案例交流研讨，对于专业技术问题，通过研讨

逐步弥合分歧，促成专家共识，提升鉴定意见的同质化、科学化水

平。

对于代表建议中涉及的以下事项，我局与市高级法院进行相应

会商：一是关于多措并举提升鉴定人积极性的建议。鉴定意见是医

疗损害责任纠纷等案件审理中的关键证据。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

严格遵循证据审查规则，依法采信符合法定要件的鉴定意见，为鉴

定人依法履职营造稳定、可预期的司法环境。在委托鉴定、证据交

换等环节，依法规范专家信息披露范围，积极配合保护鉴定人员相

关个人信息安全，减少其后顾之忧。在日常投诉处理过程中，我市

司法行政机关严格按照《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的

规定，对不符合受理情形的投诉依法不予受理，增强投诉处理工作

的针对性。对于代表建议中提出的“中止调查”相关问题，由于目

前《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尚无关于“中止调查”的规

定，在规章修订时，我局将向修订部门提出增设“中止调查”相应

条款的建议。二是关于扩大委托鉴定选择范围的建议。在本地鉴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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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难以满足鉴定需求时，适度拓宽委托渠道是破解鉴定困局的可

行路径。在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基础上，对于医患双方协商一

致选择外地具备相应资质鉴定机构的情形，法院依法可予准许。对

于本地鉴定机构均不受理委托且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的特殊情形，应

在委托过程中综合考量专业适配度、程序规范度、诉讼经济性及当

事人权益保障等因素，力求在拓宽选择范围与保障鉴定质效之间形

成合理平衡。市高级法院与我局将持续关注区域协作发展态势，依

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稳步推进的有利条件，研究探索跨区域鉴定资

源的有效利用与协作模式。三是关于强化鉴定专业兜底功能的建议。

我局与市高级法院、市卫生健康委积极构建规范有序的鉴定委托受

理秩序。针对多家机构均不受理的疑难复杂案件，共同研究专家咨

询、指定鉴定等保障机制。对确实不符合受理条件或无法形成明确

鉴定意见的案件，人民法院依法适用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，确保

证明责任的分担符合公平与诚信原则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与市卫生健康委、市高级法院共同做好以下四

方面工作：一是推动共享专家库制度落地，在协同运行上求实效。

与市卫生健康委、市高级法院做好专家库运行的制度衔接，推动形

成三方各司其职、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。二是进一步加强对司法鉴

定机构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，严肃处理违法违规行为。尤其是对于

鉴定受理、鉴定意见书出具等方面加强检查力度，依法处置无正当

理由拒绝接受委托的鉴定机构。三是通过继续开展医疗损害鉴定案

例交流培训、专家库专家咨询等方式，推动“双轨制”融合，不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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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鉴定人专业技术能力，提高鉴定意见质量。四是依托我市司法

鉴定工作联席会议机制，进一步深化医疗损害鉴定管理与使用的衔

接。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报送、工作交流机制，提升我市司法鉴定

行业服务医疗纠纷审判质效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上海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你们

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5月 19 日





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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